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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城市医疗保障局文件

永医保〔2021〕17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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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城市医疗保障局
关于规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住院起付线 和报销比例的通知


各定点医疗机构，城乡居民医保中心：
为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制度落实，规范城乡居民住院医疗待 遇，引导病人合理就医，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印发 河南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办法(试行)的通知》(豫政 办〔2016〕194号)和河南省人社厅、河南省财政厅、河南省卫 健委、河南省税务局、河南省中医管理局《关于做好2018年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的通知》 (豫人社〔2018〕36号)等 文件精神，现将我市参保城乡居民住院起付标准和报销比例调整
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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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类  别
	医院范围
	起付标准(元)
	报销 比例

	
乡  级
	乡镇卫生院
(社区医疗机构)
	
150
	150-800元70%
800元以上90%

	
县  级
	二级或相当规模以
下(含二级)医院
	
400
	400-1500元63%
1500元以上83%

	
市     级
	二级或相当规模以
下(含二级)医院
	
500
	500-3000元55%
3000元以上75%

	
	
三级医院
	
1200
	1200-4000元53%
4000元以上72%

	
省      级
	二级或相当规模以
下(含二级)医院
	
600
	600-4000元53%
4000元以上72%

	
	
三级医院
	
2000
	2000-7000元50%
7000元以上68%

	
省外
	
	
2000
	2000-7000元50%
7000元以上68%


14周岁以下(含14周岁)参保居民起付标准减半，其他参 保居民年度内在县级以上(含县级)定点医疗机构第二次住院起 付标准减半。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80岁以上(含80岁) 老人住院医疗费用报销比例在基本医疗保险现行政策基础上提
高5个百分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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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保居民在县级及以上中医医院住院的，其住院报销起付标 准在同级医疗机构规定标准基础上降低100元。参保居民使用中 医药服务的住院医疗费用，报销比例提高5%。中医药服务项目 指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报销范围的中药饮片、中成药、中药制剂和
中医诊疗项目。
本通知自2022年1月1日施行。
(抄送市财政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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